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转专业规定（修订）
厦南洋教〔2022〕130号
为了更好的规范我校学生的转专业工作，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以尊重学生意愿、发挥学生专长、培养创新型人才、不影响学生完成学业为原则，现结合学校实际，就学生转专业相关规定重新修订如下：
一、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核，经批准可以转专业。
（一）学生在转入专业领域有特长和兴趣，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业特长，需要提供特长证明材料（获奖证书，或作品，或培训班学习记录，或其它证明材料等）。
（二）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和证明，不适合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
（三）学生确有学习困难，无法在现有专业继续学习，对转入专业有浓厚的兴趣，相信可以学习好。需附转出专业教研室主任和转入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建议。
（四）为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学校可以适时调整学生所学专业，经学生充分认识，认可之后提出申请，转入相应的专业学习，通过学分置换的方式取得专业毕业证书。
（五）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
（六）其他符合上级转专业文件规定的。
二、学生转专业办理程序
（一）原则上在第一学期期末（12月份）学生个人提交书面申请，填写《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二）学生申请转入学院签署意见后，由转入学院统一汇总上报教务处，教务处根据转专业的文件进行逐一审核，呈校领导审批，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三、学生转专业后，学籍处理办法
（一）经学校审核通过后，由转出学院将学生所有档案资料移交给转入学院。
（二）学生转专业后，转入学院应当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对学生在原专业所修课程的课程类别及学分进行认定和转换。未完成的课程可安排跟班补修，或通知学生自修并参加课程考核。
四、凡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未经批准转出之前应参加原专业学习及考试，否则按旷课（或旷考）处理。
五、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者。
（二）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专科学生，含小语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学生等。
（三）招生时有特殊要求学生和非经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特殊录取类型学生（包括：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二元制等）。
（四）对文理生源有限制的专业不得互转。
（五）由低学历层次转入高学历层次。
（六）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者。
（七）二次以上（包括二次）转专业者。
（八）应予退学或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者。
（九）其他有失公平、公正者。
（十）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六、加强和保护基础性专业和急需紧缺专业
（一）高职高专教育的农林牧渔、交通运输、生化与药品、资源开发与测绘、材料与能源、土建、水利、制造、电子信息、环保气象与安全、轻纺食品等大类的相关专业，跨专业大类转出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0%。
（二）高职高专教育的财经、公共事业等大类的相关专业，跨专业大类转入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8%。
[bookmark: _GoBack]（三）对于上述（一）、（二）两款提及的相关专业外的其它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原则上控制在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5%以内。
七、录取时为单列招生院校代码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入学后只能转入相同招生院校代码的合作办学类专业。
八、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及平时表现等因素作为学生转专业的参考条件，对要求转专业的学生根据第一学期的总评成绩排出顺序，在转出、转入专业超出比例时，按成绩专业排名来确定可否转专业。
九、学校积极开展各类心理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规划等活动，帮助学生从自身兴趣、特长、性格特点及社会需求等多方面，充分了解专业大类、各个专业情况，增强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适应性和稳定性，科学与理性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
十、转入本专业的其他专业方向，参照本规定执行。
本规定自公布时实施。
